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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立 法 會立 法 會立 法 會 C P  2 9 4 / 9 8 - 9 9 ( 0 2 )號 文 件號 文 件號 文 件號 文 件

立 法 會 議 員 提 出 以 便 於 一 九 九 八 年 九 月 十 七 日

與 申 訴 專 員 舉 行 會 議 時 討 論 的 事 項

( a ) 申 訴 專 員 對 新 機 場 事 件 進 行 的 調 查申 訴 專 員 對 新 機 場 事 件 進 行 的 調 查申 訴 專 員 對 新 機 場 事 件 進 行 的 調 查申 訴 專 員 對 新 機 場 事 件 進 行 的 調 查 （ 包 括 在 調 查 過 程 中 所（ 包 括 在 調 查 過 程 中 所（ 包 括 在 調 查 過 程 中 所（ 包 括 在 調 查 過 程 中 所

遇 到 的 任 何 問 題遇 到 的 任 何 問 題遇 到 的 任 何 問 題遇 到 的 任 何 問 題 ， 以 及 政 府 當 局 對 這 項 調 查 的 態 度 ）， 以 及 政 府 當 局 對 這 項 調 查 的 態 度 ）， 以 及 政 府 當 局 對 這 項 調 查 的 態 度 ）， 以 及 政 府 當 局 對 這 項 調 查 的 態 度 ）

(由 何 秀 蘭 議 員 及 蔡 素 玉 議 員 提 出 )

新 近 啟 用 位 於 赤 角 的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出 現 各 種 運 作 上

的 問 題，已 引 起 很 多 市 民 對 機 場 的 籌 備 及 管 理，尤 其 客 運 、

貨 運 及 有 關 服 務 的 關 注。問 題 涉 及 中 央 電 腦 系 統、貨 物 裝 卸

服 務 、 航 機 的 停 泊 、 航 班 資 料 顯 示 系 統 、 行 李 的 運 送 、 食 肆

服 務 、 清 潔 及 垃 圾 收 集 、 公 用 電 話 、 空 氣 調 節 、 自 動 梯 、 指

示 牌 等 等 。 本 署 亦 接 到 市 民 提 出 有 關 上 述 事 項 的 投 訴 。

2 . 因 此 ， 基 於 公 眾 利 益 ， 申 訴 專 員 決 定 根 據 《 申 訴 專 員

條 例 》 第 7 ( 1 ) ( a ) ( i i )條 ， 對 赤 角 新 機 場 的 籌 備 啟 用 及 實 際

運 作 展 開 直 接 調 查。本 署 已 將 展 開 調 查 一 事 通 知 機 場 管 理 局

主 席，他 表 示 機 場 管 理 局 歡 迎 本 署 進 行 調 查，並 會 與 本 署 合

作 。

3 . 正 如 本 署 在 過 往 四 年 進 行 的 1 8 項 直 接 調 查 一 般，本 署

這 次 調 查 主 要 是 針 對 行 政 方 面 的 問 題，並 集 中 研 究 問 題 的 根

由 ， 以 及 有 關 問 題 對 社 會 大 眾 的 影 響 。

4 . 本 署 每 次 進 行 直 接 調 查 ， 總 會 遇 到 不 同 程 度 的 困 難 ，

而 這 次 對 赤 角 新 機 場 的 管 理 及 運 作 情 況 進 行 調 查，亦 不 例

外 。 由 於 目 前 調 查 工 作 仍 在 進 行 中 ， 在 未 發 表 調 查 報 告 之

前 ， 本 署 不 宜 披 露 調 查 工 作 的 詳 情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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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就 全 港 關 注 航 機 噪 音 聯 委 會 投 訴 民 航 處 行 政 失 當 一 事 所 進就 全 港 關 注 航 機 噪 音 聯 委 會 投 訴 民 航 處 行 政 失 當 一 事 所 進就 全 港 關 注 航 機 噪 音 聯 委 會 投 訴 民 航 處 行 政 失 當 一 事 所 進就 全 港 關 注 航 機 噪 音 聯 委 會 投 訴 民 航 處 行 政 失 當 一 事 所 進

行 的 跟 進 工 作行 的 跟 進 工 作行 的 跟 進 工 作行 的 跟 進 工 作

(由 鄭 家 富 議 員 提 出 )

5 . 由 於 與 本 署 所 接 獲 的 任 何 投 訴 有 關 的 資 料 ， 對 於 投 訴

人 、 被 投 訴 的 機 構 ， 以 及 本 署 而 言 ， 均 屬 機 密 ， 本 署 實 不 宜

披 露 與 任 何 投 訴 有 關 的 資 料，以 及 就 投 訴 所 採 取 的 各 項 跟 進

行 動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本 署 承 諾 在 五 至 1 0 個 工 作 天 內 初 步 評 審

及 認 收 投 訴。經 評 審 為 屬 於 本 署 調 查 範 圍 內 的 投 訴 中，性 質

較 為 簡 單 者 ， 一 般 會 在 三 個 月 內 完 結 ；性 質 較 為 複 雜 者 ，則

於 三 至 六 個 月 內 完 結。如 果 本 署 在 接 獲 投 訴 後 兩 個 月，有 關

投 訴 仍 未 能 完 結，本 署 通 常 會 口 頭 或 以 書 面 通 知 投 訴 人 本 署

處 理 其 投 訴 的 進 展 情 況。倘 有 任 何 特 殊 情 況，令 本 署 無 法 在

承 諾 的 時 限 內 完 成 調 查 投 訴 ， 本 署 亦 會 通 知 投 訴 人 。

( c ) 政 府 當 局 對 申 訴 專 員 的 態 度 及 其 與 申 訴 專 員 合 作 的 情 況政 府 當 局 對 申 訴 專 員 的 態 度 及 其 與 申 訴 專 員 合 作 的 情 況政 府 當 局 對 申 訴 專 員 的 態 度 及 其 與 申 訴 專 員 合 作 的 情 況政 府 當 局 對 申 訴 專 員 的 態 度 及 其 與 申 訴 專 員 合 作 的 情 況

(由 蔡 素 玉 議 員 提 出 )

6 . 由 於 本 署 的 工 作 所 涉 範 疇 甚 廣 ， 而 本 署 的 獨 立 地 位 又

至 為 重 要，要 概 括 說 明 政 府 當 局 對 申 訴 專 員 的 態 度 及 其 與 申

訴 專 員 合 作 的 情 況 ， 實 在 不 可 能 。在 某 些 方 面 ，政 府 當 局 的

態 度 大 致 上 可 說 是 正 面 的，而 且 願 意 合 作。這 包 括 政 府 當 局

願 意 接 納 並 實 施 申 訴 專 員 的 建 議。在 一 九 九 七 ／ 九 八 報 告 年

度，申 訴 專 員 所 提 出 的 建 議 中，超 過 9 5 %獲 得 有 關 部 門 及 機

構 採 納 。 此 外 ，政 府 當 局 亦 向 本 署 提 供 支 援 ，例 如 為 本 署 提

供 辦 事 處 ； 讓 本 署 使 用 政 府 免 費 在 電 子 傳 媒 播 送 資 訊 的 時

段，播 放 申 訴 專 員 的 宣 傳 短 片，以 及 參 與 本 署 的 教 育 及 培 訓

計 劃 等 。 不 過 ， 在 其 他 某 些 方 面 ， 例 如 分 配 足 夠 的 資 源 ， 以

及 對 本 署 各 項 新 建 議 的 支 持 方 面，政 府 當 局 應 該 可 以 採 取 更

加 積 極 合 作 的 態 度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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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申 訴 專 員 是 否 能 夠 履 行 使 命 ？申 訴 專 員 是 否 能 夠 履 行 使 命 ？申 訴 專 員 是 否 能 夠 履 行 使 命 ？申 訴 專 員 是 否 能 夠 履 行 使 命 ？

(由 蔡 素 玉 議 員 提 出 )

申 訴 專 員 的 使 命 是 透 過 獨 立、客 觀 及 公 正 的 調 查，處 理 及 解

決 因 公 營 部 門 行 政 失 當 而 引 致 的 不 滿 及 所 引 發 的 問 題，藉 以

改 善 公 共 行 政 服 務 的 質 素 及 水 平，並 促 進 行 政 公 平。過 去 四

年 ， 本 署 已 有 效 地 處 理 約 1 0  0 0 0 宗 投 訴 及 2 3  0 0 0 宗 查 詢 ，

並 提 出 超 過 1  5 0 0 項 建 議 ， 其 中 大 部 分 得 以 落 實 。 這 些 建 議

紓 解 了 投 訴 人 的 不 滿，亦 提 供 了 補 救 問 題 的 辦 法，從 而 促 進

良 好 的 管 治。在 一 九 八 九 至 一 九 九 四 年 當 本 署 還 未 實 施 直 接

申 訴 制 度 的 五 年 內 ， 本 署 所 接 獲 的 投 訴 及 查 詢 數 字 分 別 為

8 4 9 宗 及 3  5 1 0 宗 。

8 . 本 署 在 已 於 本 年 七 月 二 十 二 日 提 交 立 法 會 省 覽 的 申 訴

專 員 第 十 期 年 報 中，刊 印 了 經 完 成 調 查 的 個 案 撮 要，目 的 是

顯 示 及 強 調 申 訴 專 員 能 夠 透 過 調 查 這 些 個 案 ， 以 及 提 出 建

議 ， 有 效 地 履 行 了 下 列 其 中 一 項 或 多 項 職 能 ：

!  昭 雪 因 公 營 部 門 行 政 失 當 而 蒙 受 的 冤 屈

!  淡 化 官 僚 制 度

!  減 少 市 民 與 公 營 機 構 之 間 的 隔 膜

!  擔 當 監 察 政 府 的 角 色

!  防 止 濫 用 職 權

!  糾 正 個 別 錯 誤 事 件

!  指 出 公 職 人 員 受 到 的 不 公 平 指 責

!  提 高 公 營 機 構 的 工 作 效 率 和 服 務 質 素

!  保 障 人 權

由 此 可 見 ， 申 訴 專 員 可 說 是 已 經 就 他 的 權 力 、 職 權 範

圍 及 資 源 所 及 ， 履 行 了 他 的 使 命 。

申 訴 專 員 公 署申 訴 專 員 公 署申 訴 專 員 公 署申 訴 專 員 公 署

一 九 九 八 年 九 月一 九 九 八 年 九 月一 九 九 八 年 九 月一 九 九 八 年 九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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